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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 2019 年第一批东南大学本科生 
国际交流学习校级专项资助的报名通知 

 
各院系：  

根据《关于印发<东南大学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专项

奖学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校发〔2017〕205 号）文件精神，

我校将继续开展对优秀本科生出国交流学习资助工作。2019

年专项资助申请评选分两批进行，第一批申请评选（6 月-9

月）针对参加 2019 年寒暑假短期学分项目以及下半年学期交

流项目的学生，第二批申请评选（11 月-12 月）针对 2019 年

下半年申请学期交流项目以及其他短期学分项目的学生。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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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 2019 年第一批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校级专项资助的申请评

选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报名基本条件  

本资助主要面向参加修得学分交流学习项目的本科生，

申请人应符合《东南大学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专项奖学

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申请条件： 

1. 具有中国国籍，热爱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身

心健康，无违法违纪记录。 

2. 申请人出国交流学习期间为我校全日制在籍在校本科

生。 

3. 学习成绩优良，专业水平达到对方大学录取要求： 

（1）对于三个月及以上学期交流学生，满足平均学分绩

点不低于 3.0 或平均分不低于 80 分或在本专业排名前 35%，

无不及格课程。 

（2）对于三个月内短期交流学生，无不及格课程，专业

成绩达到对方学校相关项目录取要求。 

4. 外语水平符合国外大学录取要求，适应全英文教学环

境。 

5. 申请本次资助时应已获得国外大学录取通知或预录取

证明。 

在校期间曾获得本校级专项资助、同一录取项目已获得

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或其他机构全额奖学金的学生，以及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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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台地区交流学生不能申请。 

二、申请及评审程序 

6 月 11 日前，学生申请。学生通过校园信息门户“教学

服务”-“出国申请（教务处）”申请报名，进入“2019 年第

一批校级专项资助”在线填写申请表，申请表“申请理由”

一栏中须注明：获录取的国外大学项目名称。同时，将相关

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国外大学录取证明、收学费学期交流项目

的学费收取证明）提交至所在学院审核。 

6 月 14 日前，学院审核。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助理、副书

记网上审核通过后，以学院为单位，将《东南大学本科生出

国交流学习专项资助推荐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）电子版发送至

103007674@seu.edu.cn，并将经学院教学院长签字、加盖学院

公章的纸质版汇总表，以及申请学生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

一同送至教务处（九龙湖校区教五 207）。 

6 月底，评定学期交流资助名单。学校对参加三个月及以

上学期交流学生申请进行评审，确定获资助学生名单及资助

类别。 

9 月，评定寒暑假短期交流资助名单。学校对参加寒暑假

短期交流项目并获得认定学分的学生申请进行评审，确定获

差旅报销学生名单。参加短期项目学生返校后，还需补充提

交短期项目学分认定相关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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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其他说明 

1. 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《关于公布 2019 年东南大学本科

生出国交流学习资助办法的通知（校机教〔2019〕31 号）》规

定执行。 

2. 申请资助学生应遵守东南大学关于公派交流学习管理

的相关规定，并向学院、国际合作处提交出国报批申请，办

理相关手续。 

3. 获资助学生应在学习结束后向学校提交书面留学总结

报告，并妥善保留相关往返机票、登机牌、出入境记录等有

效证明，作为资助发放凭证。本次资助将于 2019-2020-2 学期

发放。 

教务处联系人：秦老师   联系电话：52090230 

https://jwc.se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61/d0/e90ab4114829ac91c3349c9a634b/43d8d1ab-749b-49db-a081-5e70d976479b.pdf
https://jwc.se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61/d0/e90ab4114829ac91c3349c9a634b/43d8d1ab-749b-49db-a081-5e70d976479b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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